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香民一初字第611号

原告彭剑，男，汉族，1974年11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双峰县梓门桥镇梓木村大石村民组，现住珠海市侨光路392号6栋2单元503房。身份证号码：432522197411125190。

委托代理人王晋同，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庆华，男，汉族，1956年7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南屏十二村成丰园中57号，现住珠海市香洲区南屏十二村成丰园46号。身份证号码：440401195607031210。

委托代理人郑伙新，男，汉族，1946年10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斗门县井岸镇飞龙新村第九幢22号402，现住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毛山里西36号。身份证号码：440421461018541。

被告珠海市宝福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福工艺品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科技工业园8号楼4层。

法定代表人何庆华。

被告李北安，男，汉族，1953年12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南屏十二村二街110号。身份证号码：440401195312201235。

委托代理人郑伙新，男，汉族，1946年10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斗门县井岸镇飞龙新村第九幢22号402，现住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毛山里西36号。身份证号码：440421461018541。

第三人珠海经济特区十二村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十二村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南屏十二村。

法定代表人陈东佩。

委托代理人林冰，女，汉族，1956年11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统建二巷3号。身份证号码：440421195611240029。

原告彭剑诉被告何庆华、珠海市宝福工艺品有限公司、李北安、第三人珠海经济特区十二村股份合作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剑及委托代理人王晋同、被告何庆华及委托代理人郑伙新、宝福工艺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庆华、被告李北安及委托代理人郑伙新、第三人十二村公司委托代理人林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 被告何庆华谎称自己在“南屏十二村第三新村七队宅基地边”有空地一块，可租给原告作溜冰场用，双方就此于2003年10月26日签订租赁合同。同日，被告何庆华还以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土地出租合同》。当原告追问被告何庆华是否办理了合法的土地使用手续时，被告何庆华叫原告放心，并声称：“该土地是十二村工业公司的，我与十二村工业公司签订了合同，公司经理郭容添也签了名，而且，我自己也有一个公司（即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可作担保。”后被告何庆华先后向原告出具了其与珠海经济特区十二村工业公司签订的合同一份，南屏镇十二村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一份。据此，原告觉得投资可靠，于是投资近三十万元修建了“新浪溜冰场”，并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开业。同年9月14日，香洲区行政执法大队、南屏镇政府、南屏国土所召开联席办公会议。会议基本内容是：新浪溜冰场的地皮属于国有，应立即收回；何庆华无权将国家的土地出租给他人，何庆华应退还押金，并由双方协商处理经济纠纷；新浪溜冰场必须无条件地尽快拆除。这样，原告花费全部积蓄兴建的溜冰场历时仅几个月就不得不拆除了。

原告通过调查了解到：被告何庆华所称其兴办的“珠海市宝福工艺品有限公司”早在2002年2月11日就已被吊销；另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在被吊销前的股东为被告何庆华和被告李北安。

综上，被告何庆华精心设局欺骗原告，致使原告上当受骗，损失巨大。另，虽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已被吊销，本无权从事清算活动以外的民事活动。但被告何庆华利用其特殊身份，仍以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的名义向原告收取押金、租金与水电费。因此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及其股东也应对原告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何庆华和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188411元；2、确认原告与被告何庆华、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租赁合同》无效；3、判令被告何庆华退回原告押金1万元，租金2.2万元；4、判令被告李北安对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原告为其诉称提供如下证据： 1、2003年10月26日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2、租赁合同；3、第三人的证明；4、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工商登记资料；5、原告溜冰场拆除前部分照片；

6、押金收据6份；7、地租收据；8、评估报告；9、（2005）香民一初字第871号案件的举证清单、地皮出租合同、土地出租合同、临时用地申请书、致南屏镇城管办报告、民事答辩状；10、（2005）香民一初字第871号案件开庭笔录摘要；11、珠海市香洲区行政执法局通知书；12、收据。

被告何庆华辩称：原告起诉状中的事实理由部分的陈述不是事实。一、2003年10月初，原告找到被告何庆华称其想投资做生意，要求被告帮其找个地方。被告告知原告南屏镇十二村第三新村七队宅基地边有一空地，是被告向南屏镇十二村工业公司临时租用的，可以转租给原告，同时被告申明“这是临时租用的地，可使用至集体或国家需用该地时止。其他一切手续由原告负责办理。如果集体或国家需要征用此地皮，任何时候都应无条件无偿交回，被告方不作任何补偿。”。被告将自已与南屏镇十二村工业公司的土地租赁合同及临时用地申请书出示给原告，原告表示同意。2003年10月2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土地出租合同，由被告将十二村第三新村七队宅基地边一块800平米地皮租给原告使用，并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原告又拿一份空白格式租赁合同找到被告，称其为了应付工商部门，但双方仍按照原合同执行，要求被告在出租方一栏签名，该合同的内容是原告单方添加上的。事实上，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自始至终均已清楚该地是无法确定租赁期限的。为此，在合同签订时也无法写明期限，并写明出租方不作任何费用补偿，这都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被告1999年11月以个人名义向珠海市工商管理部门申请成立珠海市宝福工艺品有限公司，后因为管理不善，没有参加年审，已于2002年被注销，被告没有以该公司作担保。三、由于原告未经规划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于2004年3月23日在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科技园屏北三路珠洲消防北侧50米处空地，建设砖墙铁皮顶结构建筑物二间，面积1468平米，建筑构筑物铁丝网防护栏圈占面积1384.5平米，其行为违反了《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七十一条、《广东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第十条，严重影响城市市容和规划，正是原告的上述行为，珠海市香洲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决定：原告在二日内拆除上述违章建筑物。这全是原告的过错造成的，拆除的原因，并非是该地皮的使用权导致的，与被告无关。四、原告尚欠被告2004年8月至2005年1月共6个月的地租30000元，从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共4个月的水电费4627元，合计34627元，请求法院判令原告补交。

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辩称：被告何庆华加盖“珠海市宝福工艺品有限公司”印章并不影响本案件责任承担，宝福工艺品公司与本案件没有因果关系，不应当承担责任。一、2000年10月15日宝福工艺品公司股东李北安已将其持有的10％股权以人民币40000元转让给何庆华，从2000年10月15起至今该公司的股东只有何庆华，该公司没有清算、未注销，法定代表人未变更；二、公司的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999年11月29日至2003年11月29日，原被告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03年10月26日，说明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时该公司有效存在；三、珠海市宝福工艺品有限公司只是被吊销营业执照，并不是注销营业执照，该公司仍存在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但该公司是何庆华的一人公司，在原被告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时，盖上公司印章，同时何庆华签名，说明何庆华应对土地租赁合同负责，承担责任，而宝福工艺品公司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因此，原告应承担全部责任。

被告何庆华和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为其辩称共同提供如下证据：1、2003年10月26日土地出租合同；2、2003年10月26日土地出租合同（原告以此合同为新浪溜冰场在工商所办理营业执照）；3、土地出租合同（何庆华与珠海经济特区十二村工业公司签订）；4、临时用地申请书；5、用地批复；6、城管行政处罚决定书；7、企业机构信息代码查询结果4份；8、企业机构信息代码查询结果；9、原告彭剑尚欠地租、水电费明细表;10、填土、青苗、附着物、搬迁补偿证明；11、企业营业执照；12、十二村股份公司补充说明；13、开庭笔录;14、报警回执；15、珠海翠香派出所证明；16、工商局登记资料。
被告李北安辩称：原告称我是宝福工艺品公司的股东，这不是事实。2000年10月15日，我已经将持有的该公司 1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何庆华，何庆华分两次支付转让让款人民币40000元。公司全部股权归何庆华所有，公司与我没有关系。

被告李北安为其辩称提供如下证据：1、股权转让合同书；2、收款收据。 

第三人十二村公司辩称：一、我十二村经济股份合作公司与何庆华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这块空地，当时这块空地的使用权是属我十二村经济股份合作公司（见相关城建办证明），这块空地一直至2007年被征用时止，没有任何人或任何单位提出使用权争议。二、何庆华是世代居住在我十二村的永久性村民，因其耕种土地已被国家征用，何庆华没有工作，申请整治这块脏乱臭的闲置空地，并要求暂时租用。当时，我们考虑整治这块乱臭的闲置空地是件好事，我们同意其申请并报至南屏镇城建办审批获得同意。在同意何庆华申请填土时，出于因何庆华当时难以确定填土面积（何庆华取土困难），也难以确定租用期限，是暂时使用的，整治这块脏乱臭的闲置空地是件好事等原因。因此，我们同意这块空地交何庆华整治处理，并暂时不收取填土部分面积地租，一年后视其情况，再确定收取地租。至于第一被告租赁后转租给原告，这是第一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关系，与第三人没有关系。三、原告彭剑要求我村出具证明协助其办理溜冰场营业执照问题，我们对每个投资者凡是要求我们出具证明协助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都是积极协助、支持，这是应做的事。至于经营什么项目、怎么经营是投资者、经营者自己的事，也是其本身的责任，这与出租空地的出租方没有相应责任。就本案而言，原告彭剑在经营溜冰场没有事先办好报建、环保等相关审批手续，导致城管机关对其经营的溜冰场处罚并强行拆除，这完全是原告彭剑自己的责任，与任何人任何单位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所述，请法庭驳回原告彭剑诉求。

第三人十二村公司为其辩称提供如下证据：1、成丰园东侧空地情况说明。
经审理查明，2001年珠海经济特区十二村工业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与被告何庆华（乙方）签订《地皮出租合同》，双方约定：1、现将十二村第三新村七队宅基地边400㎡租赁给被告何庆华使用，以每平方米2元人民币租给何庆华作发展经济之用。……3、……如遇国家或者集体需用此地皮，任何费用甲方不给予补偿。2003年8月12日，被告何庆华及案外人陈运有向珠海经济特区十二村股份合作公司提出临时用地申请书，申请平整并使用南屏科技园珠洲消防北侧边角的一块闲置用地，并保证随时国家集体收回。2003年9月21日，珠海经济特区十二村股份合作公司向南屏镇城管办请示，暂借南屏科技园珠洲消防北侧边角的一块闲置用地给何庆华和陈运有临时使用，并保证国家集体需要使用时立即交回不作任何补偿。同年9月22日，南屏镇城管办批示：情况属实。政府开发使用时，必须无条件立即交回政府，所有建筑物自行拆除，不作任何补偿，所有损失自行负责。

2003年10月26日，被告何庆华作为出租方（甲方）与原告彭剑（乙方）签订《土地出租合同》双方约定：1、现将十二村第三新村七队宅基地边800㎡租赁给乙方使用，以每平方米6元租给乙方发展经济之用。……3、租赁期内如甲乙双方其中一方终止合同，须经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如乙方利用该地皮进行非法活动，或遇国家和集体需用此地皮，任何费用甲方不给予补偿。被告珠海市宝福工艺品有限公司盖章确认。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彭剑和被告何庆华均认可该合同是以被告何庆华的个人名义与原告彭剑签署，与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无关。2005年3月21日，南屏工商所证明该《土地出租合同》是为办理新浪溜冰场营业执照之用。

2003年10月26日，被告何庆华与原告彭剑签署《租赁合同》，合同中约定了租赁物情况、租赁期限、租金情况及其他情况，被告何庆华在“出租人”处签名确认。被告何庆华不认可该合同内容的真实性，并辩称该合同是2004年应原告办理营业执照之需，被告何庆华才签名的，签名时只是空白内容，合同上其他内容均是原告彭剑自行添加上的，原告彭剑办理营业执照时的依据是2003年10月26日双方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

2004年3月28日十二村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说明成丰园东侧空置地处开办溜冰场，希望给予办理营业执照手续。2004年4月12日，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保税区分局向原告彭剑颁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名称为珠海市南屏新浪溜冰场，经营者为彭剑，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场所为珠海市南屏镇十二村成丰园东侧，经营范围及方式为溜冰（露天溜冰场）。

2003年11月23日，珠海市香洲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南屏执法中队向原告彭剑出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认为原告彭剑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公共用地，建设溜冰场面积1050㎡，违反了《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七十一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责令彭剑立即停止违法行为。2004年珠海市香洲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珠香执罚字（2004）第3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彭剑未经规划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于2004年3月23日，在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科技园屏北二路珠洲消防厂北侧50米处空地，建设砖墙铁皮顶结构建筑物二间，面积14.68平方米，建设构筑物露天水池一个，面积130平方米，建设构筑物铁丝网防护栏，圈占面积1384.50平方米，严重影响了城市市容和规划。彭剑的行为违反了《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七十一条、《广东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决定责令受处罚人彭剑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二日内拆除上述违法建（构）筑物。原告陈述其2004年11月22日至2005年1月自行拆除了上述建（构）筑物。2004年12月8日珠海鑫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于南屏新浪溜冰场部分建筑物等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标的物市值为人民币224367元，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2004年12月8日至2005年12月7日。

2007年3月8日，珠海经济特区十二存股份合作公司出具证明，证明：村民何庆华与我公司签订400㎡土地租赁合同后，在2003年8月12日其再申请在十二村第三新村七队宅基地边扩大填土时，经研究同意其申请，并同意扩大填土面积部分不收其地租，作临时使用。连同已签合同的400㎡由我村向南屏镇城建办申请审批，由其使用或转让他人。

2007年3月15日，珠海市南屏镇资产经营中心出具证明，证明关于十二村成丰园（株洲消防对面）青苗及附着物、填土、搬迁补偿款为人民币10000元，有2007年3月14日收据为证。

另查明，1999年11月17日，珠海市宝福工艺品有限公司在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何庆华，股东为何庆华和李北安，其中何庆华出资比例为90％，李北安出资比例为10％。2002年2月11日被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2000年10月15日，被告何庆华与被告李北安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约定：李北安以人民币40000元将原属李北安所有的珠海市宝福工艺品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何庆华。2000年10月15日、30日何庆华分二次向李北安支付转让款4万元。

2002年5月14日，珠海市香洲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作出《关于同意组建成立珠海经济特区十二村股份合作公司的批复》，同意十二村村民委员会在村级体经济的基础上组建成立珠海经济特区十二村股份合作公司。2002年6月5日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珠海经济特区十二村股份合作公司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院认为，被告何庆华以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名义与原告彭剑于2003年10月26日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双方均表示实际上是原告彭剑与被告何庆华个人签订，与被告宝福工艺品公司无关，本院予以认可。对于原告彭剑与被告何庆华签订的《租赁合同》，原告认为该合同是《土地出租合同》的补充合同，但被告何庆华辩称该合同是2004年应原告办理营业执照要求，被告才签名的，且签名时只是空白内容，合同上其他内容均是原告彭剑自行添加上的，不认可该合同，双方实际履行的仍是《土地出租合同》。2005年3月21日南屏工商所出具的证明显示原告彭剑办理营业执照时的依据是2003年10月26日双方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并不是《租赁合同》。被告何庆华的辩解有南屏工商所的证明可以佐证，因此本院采信被告何庆华的辩解，《租赁合同》上的内容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租赁合同》无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以《土地出租合同》作为履行的依据。

至于原告彭剑与被告何庆华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原告彭剑认为涉案土地属国有土地，被告何庆华没有出租权，因此主张该合同无效。涉案土地是原十二村公司的集体土地，后被国家征用，但2007年3月14日珠海市南屏镇资产经营中心发放该土地的青苗及附着物、填土、搬迁补偿款10000元。由此可以看出，虽国家已经征用该土地，但在征用期间政府并没有处置该土地，且直至2007年3月14日珠海市南屏镇资产经营中心发放该土地的青苗及附着物、填土、搬迁补偿款，原土地所有权人即十二村公司仍继续使用该土地，因此十二村公司出租给本村村民即本案被告何庆华临时使用该土地，得到南屏城管办书面同意，并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后被告何庆华后转租给原告彭剑使用，第三人十二村公司对被告何庆华的转租行为予以认可。因此，原告彭剑与被告何庆华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关于《土地出租合同》无效的主张，该《土地出租合同》合法有效。

2007年10月22日，本院依法对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对原告进行释明，并询问原告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原告彭剑维持原诉讼请求。

在本案中，被告何庆华作为出租方只是出租涉案土地给原告使用，合同中并没有约定溜冰场的报建手续由被告何庆华负责。原告彭剑陈述双方口头约定报建手续由被告何庆华负责，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原告彭剑未经规划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于2004年3月23日，在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科技园屏北二路珠洲消防厂北侧50米处空地，建设砖墙铁皮顶结构建筑物二间、构筑物露天水池一个和构筑物铁丝网防护栏，严重影响了城市市容和规划。珠海市行政执法局作出珠香执罚字（2004）第3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彭剑的行为违反了《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七十一条、《广东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决定责令受处罚人彭剑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二日内拆除上述违法建（构）筑物。对于原告彭剑因拆除溜冰场的损失，是因其没有办理合法的规划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手续所致，被告何庆华并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原告彭剑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何庆华在答辩状及开庭审理过程中要求原告支付拖欠的租金等款项，该请求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本院在本案中不予一并处理，被告何庆华可另觅其他途径处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彭剑与被告何庆华签订的《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

二、驳回原告彭剑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6266元，由原告彭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欧  绍  强

代理审判员      谢  明  骥

代理审判员      邓  云  静

二00七年十一月一日

书  记  员      朱  利  林

